承諾書

設置者承諾確實依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，於民國___年___月___日(在同意備案之日起二個月內)與貴營業處辦理簽約；因下述表列原因需補正資料，並承諾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前向貴處完成補正，否則同意備案失其效力由設置者自行負責。
	應檢附文件
	需補件內容

	檢附證件
	自然人
	□身分證影本

	
	法人
	□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　□納稅證明　□負責人身分證影本

	簽約文件
	電能購售契約
	□尚缺電能購售契約    份
	□契約條文應填寫內容錯誤或遺漏

	
	
	□附件1未檢附完備

□附件2未檢附完備

□附件３未檢附完備

□附件４未檢附完備

□附件４-1未檢附完備

□附件5未檢附完備
	□附件6未簽章

□附件7未簽章

□附件8未檢附完備

□缺附表1

□缺附表2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

	
	電表租賃合約
	□尚缺    份

	
	入戶匯款申請書
	□尚缺    份


此致

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

承諾人：
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：
台電案件編號：_____________  
同意備案發文日期：___________ 
備案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用印





 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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